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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共 产 党

桂林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
桂院党纪〔2023〕9号

关于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

各党总支，各二级学院，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严明纪律，坚决遏制酒驾醉驾，坚决遏制酒后驾车

带来的交通安全风险及其背后违规接受宴请等“四风”问题。经学

校研究，决定现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治理工作。

一、时间安排

集中专项治理阶段：2023 年 9 月至学期末；集中专项治理

阶段完成后，该项工作将常态化开展。

二、工作对象

全体教职工

三、工作内容

重点整治教职工酒驾醉驾行为，严禁酒后驾车，严禁乘坐涉

酒驾车辆，对存在酒驾醉驾违法情况的党员、管理干部，严格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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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纪法衔接规定，做到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，绝不姑息，依纪依

法给予相应党纪政务处分。

四、方法步骤

（一）集中学习教育阶段（即日起至 2023 年 10 月底）

1.抓好学习教育。各党总支要提高认识，强化学习教育，要

采取多种形式组织教职工学习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

定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，切实做到传达到位、理解到位、执

行到位。做好中秋、国庆假期廉洁提醒，进一步强化教职工自我

约束，筑牢思想防线。

2.把牢思想教育。各党总支对本单位教职工酒驾醉驾行为进

行摸底，对个别教职工的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及时进行约谈提醒、

批评教育，做到早警示、早纠正、早处理。

3.强化警示教育。各单位要结合典型案例广泛开展各类警示

教育活动，要深入剖析典型案例，做好警示教育，进一步教育引

导教职工引以为戒，反思自省，从思想深处知规矩、存戒惧、守

底线。

（二）督导检查整改阶段（2023 年 11 月）

1.加强监督检查。学校将随机督查，对发现的教职工酒驾醉

驾等问题，立足问题本身，依规依纪依法予以严肃处理，并对相

关单位进行通报批评。

2.督促问题整改。全面剖析产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，找准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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